附件1：资格审查条件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资质要求

	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具备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条件）

	业绩要求

	近5年内（2019年6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承揽过3项合同金额不低于50万元的公共建筑设计业绩。


注：设计业绩包括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所附业绩证明资料中能体现相应建筑设计的工作内容）或单独设计业绩，且能够体现出设计工作的合同金额。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投标人在近1年（2023年6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中不曾在房建设计项目中违约而被驱逐或因投标人自身的原因而使房建设计合同被解除。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负责人最低要求） 

	人   员
	数量
	资格要求

	项目负责人（设计负责人）
	1
	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建筑师的注册单位与投标人名称一致；近5年（2019年6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担任过3项合同金额不低于50万元的公共建筑设计工作项目负责人业绩。


注：设计业绩包括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所附业绩证明资料中能体现相应建筑设计的工作内容）或单独设计业绩，且能够体现出设计工作的合同金额。

